2026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申报

资格审核承诺书

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申报公告”要求，为避免一题多报、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本校经过认真审核，并承诺如下：

1.申请人只能申报1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且不能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项目组成员最多参与2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申请；在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组成员最多参与1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申请。申报本次年度项目的申请人不能申报202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

2.在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新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结项证书标注日期应在2026年6月25日之前）。在此之前虽然提交了结项材料但未通过结项者不得申报。

——近5年有撤项或终止的项目负责人，不能申报或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本年度各级各类项目。

——近1年到期合格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负责人、近2年复审通过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负责人，不能申报或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本年度各级各类项目。

——结项通过1年以上，未完成承诺著作的线上登记和线下报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负责人，不能申报或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本年度各级各类项目。

3.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及其他国家级和教育部级项目的负责人，及同年度上述项目的申请人，不能申报本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同年度申请人的项目组成员也不能作为负责人以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选题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

4.不得通过变换责任单位回避前述条款规定，不得将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申报材料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申报。

5.凡在内容上与本人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有较大关联的，须在《申请书》中详细说明所申报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否则视为重复申报；不得以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同一成果申请多个项目结项。

6.凡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须在《申请书》中注明所申报项目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联系和区别，并承诺在原论文（出站报告）基础上进行实质性修改，预期成果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重复比例不得超过60%。

7.不得使用与已发表、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

8.申请人须承诺立项后切实担负成果管理责任。立项后凡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名义发表、出版阶段性成果或最终成果，不得同时标注多个项目资助字样。项目负责人对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名义发表、出版阶段性成果负第一责任。项目负责人须对本人及项目组成员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名义发表、出版阶段性成果严格审核把关，确保政治导向和学术质量，确保成果与项目研究内容一致；不得将非本人或项目组成员发表、出版的以及与受资助项目无关的研究成果作为项目阶段性成果报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